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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文件云 南 省 财 政 厅
云 南 省 教 育 厅
云 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云发改价格〔2022〕19 号

关于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、教育体育局、市场监督

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进

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〉的

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21〕40 号）要求，切实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

校课后服务收费行为，减轻学生家长负担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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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就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课后服务收费标准

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费是指小学、初中学校在正常上课日

完成正常教学任务外，利用课后时间为有需求的学生或家长提供

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。

（一）由学校自行提供的课后服务，并确需收取费用的，按

照服务性收费进行管理，由各州（市）发展改革部门会同财政、

教育等部门，根据课后服务成本、当地财政补贴情况、教师绩效

工资水平等，区分基本和特色类课后服务、农村和城市，分类制

定收费标准，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后执行，或由经州（市）人民

政府授权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制定。为减轻学生家长负担，

课后服务收费每生每学期不超过 400 元。各地要研究制定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减免政策。

（二）学校自行组织的课后服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

特长等特殊需要的，可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

服务，收取的费用作为代收费管理，有关收费管理政策，由各州

（市）发展改革部门会同财政、教育部门制定，防止过高收费。

（三）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照上述规定自行组织课后服

务，如学校收取的学费中已经包含课后服务有关费用，学校不得

再另行收取课后服务费。

二、加强收费监管

各地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，抓紧落实，加强监管，并及时

将课后服务收费标准制定执行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

省教育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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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课后服务收费必须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，严禁强制

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，或只收费不服务。课后服务费作为

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，严禁与学费、住宿费一并收取。课后服

务费可按月或按学期收取，不得跨学期预收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课后服务收费公示制度。各地要督促指导学

校通过校园网、公示栏等方式，主动、长期向社会公示课后服务

内容、服务方式、服务时间、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标准、减免政

策、费用开支、当地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电话等情况，接受学生、

家长和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加强课后服务收费监督检查。各地要加强课后服务收

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严肃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

导价等违法违规收费行为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本文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试行期 1 年。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

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1 月 12 日

Administrator
财政厅

Administrator
教育厅

Administrator
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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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月 14日印发


